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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市监函〔2025〕49号

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 255号
提案的办理答复

董璐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完善新《公司法》下强制注销制度及建立公

益清算衔接机制的建议”，我局已经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我市企业登记的基本情况

据统计，目前我市共有各类企业近 5.7万户，截至 2025年 5

月，因多年未年检（年报）或其他严重违法等情形被吊销营业执

照，但未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有近 0.8万户（其中公司、分公司

近 0.5万户），占比达到 14%左右。以上“僵尸”企业的存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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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挤占了企业登记、特别是企业名称资源，同时也造成登记数

据失真，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地方经营主体有效数量和活跃程

度，对其实施强制出清很有必要。

二、产生“僵尸”企业的原因分析

据初步分析，产生大量“僵尸”企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

方面：

一是法律意识不强，对及时办理注销登记的认识不足，很多

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、丧失经营资格后，嫌办理注销登记麻烦，

觉得办不办理都无所谓，主观上怠于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。

二是由于股东或投资人、合伙人纠纷或其他原因，不能及时

组织清算，形成有效的申请材料，导致企业长期处于吊销未注销

状态。

三是由于时间久远，一些企业股东或投资人、合伙人死亡或

失联，企业处于无人管理状态，无法申请办理注销登记。

三、下一步拟采取的工作措施

针对董璐委员提出的工作建议，经与市法院、税务等部门沟

通协商，拟根据我市实际采取以下工作措施，推动长期处于吊销

未注销的“僵尸”企业的强制出清工作。

1.适时对“僵尸”企业启动强制注销工作。强制注销是新修

订的公司法赋予登记机关的职权，公司法第 241条也明确规定了

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职权对公司进行强制注销的情形，即公司被

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，满三年未向公司登记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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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。为了落实公司强制注销制度，市场监管总

局已经起草了《关于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强制注销公

司登记制度的规定》，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阶段。该规定比较

详细地明确了强制注销的法定程序、法律后果、异议方式、救济

途径和信息共享等问题，使得基层登记机关在开展强制注销工作

中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

《关于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

度的规定》公布实施后，市市场监管局将督促、指导各县（市、

区）登记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，加强与法院、税务、

公安等部门的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，防止因信息不对称对涉案涉

诉涉税等不宜注销的公司进行强制注销，保证强制注销的正当

性、合法性。

2.探索开展“僵尸”企业公益清算工作。与登记机关依照职

权对公司开展强制注销不同，公益清算+注销是解决“僵尸”企

业强制出清的另外一种方式，其适用范围更广。今年，省市场监

管局已经将“加强与省法院的协同联动，支持探索建立强制清算

机制”作为今年重点工作之一，年内可能与省法院等部门联合出

台相关开展公益清算的指导意见或工作方案，届时，市场监管、

法院、税务等部门将根据上级单位部署和自身工作职责，并结合

我市实际情况，按照‘先易后难、由点及面、循序渐进’的方式稳

步推进我市公益清算工作的开展。

3.加强法制宣传和信用监管。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责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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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闭、撤销，或者决议解散、破产等事由出现时，应当依法组织

清算并及时办理注销登记，既是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也是企业的法

定义务。现实中不少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怠于履行清算和注销义

务，造成大量“僵尸”企业沉积，占用有限的名称资源。下一步，

市场监管和法院、税务等部门将根据工作职责加大法制宣传力

度，完善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监管，畅通市场准入和退出渠道，

及时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注销登记；加大对连续 2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

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的清吊工作，对相关责任人员在担

任企业法定代表人、高管方面给予限制；配合发展改革等部门强

化社会信用监管，通过信息共享、联合惩戒等方式，对失信企业

实施信用约束，形成部门共管、社会共治的工作格局。

谢谢您对市场监管和法院、税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联系人：李强；联系电话：18981386226。

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6月 4日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